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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環境公害民事事件，與環境公法習習

相關，環境法學可謂係跨法域學門。環境

公法包括環境公約、環境憲法，及具體環

境法規命令。環境私法在我國理論與實務

發展，1999年增訂民法第191條之3、第

195條至關重要，此後民事責任乃以禁止

訴訟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二個體系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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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環境公害民事事件法制發端 

具法規範意義之「環境權」，一般認來

自公法規定，人民有權要求國家履行維護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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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生活環境義務，因此不能直接成為私法上

請求權基礎。如不從公法關係，而從與「自

然環境」相關之「土地利用」，1929年民法

物權編立法理由，即有「查民律草案第九百

九十四條理由謂土地所有人，於自己之土地

內設工場，其煤氣、蒸氣、臭氣、煙氣、熱

氣、灰屑、喧囂、振動等，或其他與此相類

之情事，發散煩擾，累及鄰地之所有人，致

使其不得完全利用其土地者，鄰地之所有

人，自應有禁止之權」；「然其侵入實係輕

微，或依其土地之形狀地位及地方慣習，認

為相當者，應令鄰地所有人忍受，不得有禁

止之權。」本條（現行法第793條）有「環

境公害」民事責任特徵──透過「煤氣、蒸

氣……為媒介」，造成相鄰土地所有人不能

利用時，得請求禁止，也有現今學說實務常

運用的「特定區域──環境權私權化」，及

「容忍義務──相對化」初階理論。雖當時

立法者應無現今環境公害之意識，包括侵權

行為法，不能否認環境公害民事責任，1929

民法典物權編或可為法源之一。 

二、發展於 1999 年民法典之增修 

1999年民法第195條修訂不法侵害其他

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將人格

權擴大及於人格法益，同時增訂第191條之3

規定內容。 

第191條之3之行政院、司法院立法說明

（略）：因近代企業發達，科技進步，人類

工作或活動之方式及其使用之工具與方法伴

隨危險性，被害人難以證明經營一定事業或

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下稱「事業經營

者」）有過失，難期社會公平。且僅事業經

營者有能力控制該危險事業或活動（下稱

「危險活動」）所製造之危險源，其從危險

活動中獲取利益，就此危險所生之損害負賠

償之責。是以凡事業經營者，因其工作或活

動之性質或其他使用之工具或方法（下稱

「危險活動性質、工具及方法」），例如工

廠排放廢水或廢氣，桶裝瓦斯廠裝填瓦斯、

爆竹廠製造爆竹、舉行賽車活動、使用炸藥

開礦、開山或燃放焰火），對於他人之損

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害人只須證明加

害人之危險活動性質、工具及方法，有損害

他人之危險性，而在其工作或活動中受損害

即可，不須證明其間有因果關係。但加害人

如能證明損害非由危險活動等所致，或於防

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可免負賠

償責任。並謂係參考義大利民法第2050條制

定。 

1999年民法典債編侵權行為法修正，影

響環境公害損害賠償責任法體系建構及法規

範解釋與審判實務發展相當深遠。 

三、審判實務發展 

有關環境公害民事責任審判實務發展，

可以1999年民法增修作分水嶺。 

(一) 1999年之前 

①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783號民事

判決，原告主張因被告（臺中縣政府）因興

建路橋供人行走，破壞其房地景觀，造成價

格低落、降低環境品質，受有損害，請求損

害賠償，本則案例，未見最高法院明確表示

意見。 

②較有參考價值的，最高法院76年度台

上字第1949號民事判決，略謂：空氣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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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法64年5月施行前，政府依該法第6條公告

之《臺灣省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準》第18條規定，「各污染物排放之污染

物，雖能符合排放標準，但如損害他人利益

時，仍應負賠償責任」，此項污染物排放標

準之公告，旨在定空氣污染防制法適用之範

圍，雖公告之時期在該法施行以後，仍有其

適用不生公告效力溯及既往問題。本則判決

似肯認符合公法上排放標準，如造成他人損

害者，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③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373號民事

判決，原告主張伊等係永和市大樓住戶，共

有大樓後方安全樓梯為被告竊占裝置管線、

妨害採光、通氣，且噪音不斷，伊受精神上

壓力，依共有權請求排除妨害，並依共同侵

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回復原狀、賠償慰撫

金。最高法院以該裝置合於音量管制標準，

不能認有害「居住安全、製造噪音、侵害身

體健康」情事，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二) 1999年民法增修後 

隨著人類生活水準提升，生活環境品

質，如居住安寧、日照及視野景觀要求漸被

重視，而公法救濟途徑有時而窮，向民事法

院提出民事訴訟，要求加害者賠償身體、健

康、財產損害賠償需求日殷，並積極請求法

院禁止環境污染行為，回復居住安寧利益，

為此類訴訟主軸，雖案例件數不多，其特徵

有區域性且受害者眾之大規模訴訟。此類訴

訟之請求權依據，以1999年增訂第191條之3

一般性危險責任規定。惟第184條第2項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及第1項前段一般侵權行

為法律關係仍有被援引者1。 

被害人以居住安寧利益受到不法侵害，

請求損害賠償及請求予以禁止，因受1999年

第195條增訂人格法益規定，審判實務認為

可包括居住安寧利益，而朝肯定方向發展，

例如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號（中石化

環境污染事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

第2437號、1XX年度台上字第XX號民事判

決是。 

四、以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437
號民事判決為例 

(一) 案例原因事實 

甲工廠係經核准設立生產汽車輪圈合金

鋼產品鍛造工廠。因機器設備運作產生噪

音、振動，排放有毒石磨粉黑煙、切削液異

味、廢水情事多次為環保局檢測，超過管制

法管制標準，當地居住主張造成失眠、高血

壓、呼吸道感染等症狀。爰依民法第767條

第1項、第793條、第800條之1、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求為

判命該工廠不得製造超出管制規定標準之聲

響，亦不得將煙臭氣、異味等污染物侵入其

等之土地及建物，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 

(二) 第三審法院判決主要意見 

本件第三審肯認第二審法律見解並增補

意見（略）民法第793條不動產相鄰關係在

保障不動產利用價值，亦有保護居住安寧與

生活環境目的，如因加害人之瓦斯、蒸氣、

臭氣、煙氣、熱氣、灰屑、喧囂、振動及其

他與此相類之侵入，非輕微或按土地形狀、

1 環境公害被害一方，有僅主張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作為請求權基礎。例如 1XX 年度台上

字第 XX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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